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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是自动扶梯桁架技术的系列标准，分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桁架结构设计；

第2部分：桁架结构计算。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所要求达到的性能指标，应由采用本文件的制造企业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自行进行验证测试，

并对销售的产品作产品符合性声明。

本文件由中国电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蒂升扶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蒂升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

司、奥的斯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日立电梯（广州）自动扶梯有限公司、苏州市

远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巨人通

力电梯有限公司、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国家电梯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安川双菱电梯

有限公司、巨龙电梯有限公司、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涂平昊、杨立勇、黄新宇、李立春、石丹超、华刚、许开胜、孙元满、左东林、

罗佳伦、王鹏、符立峰、尹志炜、李宵香、时浩南、屠晓剑、黄思立、李嘉、黄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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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动扶梯作为现代城市建筑与公共空间的重要垂直运输设备，其结构安全性关乎人员通行效率与公

共安全保障。近年来，交通枢纽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多样化应用场景的快速发展，对自动扶梯桁架结构

的承载能力、抗震性能及长期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行业实践中，相关设计规范在桁架结构计算

的系统性整合方面尚有优化空间，边界条件设定、载荷组合规则及稳定性分析方法需进一步统一，以提

升设计效率、优化工程成本控制。为适应行业发展需求，推动技术标准的协调统一，制定科学、可操作

的桁架结构计算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件以国家现行规范《GB 50068—201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16899 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为基础，结合自动扶梯桁架的实际工程经验，系统梳理了结构

计算的核心技术要求，主要内容包括：

1) 计算模型与边界条件：针对静载、抗震及风载等工况，提供约束设定的参考原则；

2) 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细化承载能力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流程，明确载荷组合的指导性

规则；

3) 结构稳定性分析；

4) 结果评价标准：对挠度、应力等关键指标提出限值参考，兼顾安全性与经济性。

通过本文件的推广应用，可为设计单位、制造企业及检测机构提供技术参考，助力行业设计水平的

整体提升，促进自动扶梯桁架结构在安全、高效、经济等维度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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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扶梯桁架技术 第 2 部分 桁架结构计算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新制造的在中国地区使用的自动扶梯桁架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24—2008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 16899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33582-2017 机械产品结构有限元力学分析通用规则

GB 50009—2012 建筑结构载荷规范

GB/T 50011—2010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 年版）

GB 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68—201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5001—2021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2—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06—2021 钢结构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结构 structure

能承受作用并具有适当刚度的由各连接部件有机组合而成的系统。

3.2

设计状况 design situations

表征一定时段内实际情况的一组设计条件，设计应做到在该组条件下结构不超越有关的极限状态。

3.3

持久设计状况 persistent design situation

在结构使用过程中一定出现，且持续期很长的设计状况，其持续期一般与设计使用年限为同一数量

级。

3.4

短暂设计状况 transient design situation

在结构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概率较大，而与设计使用年限相比，其持续期很短的设计状况。

3.5

载荷工况 load case

为特定的验证目的，一组同时考虑的固定可变作用、永久作用、自由作用的某种相容的载荷布置以

及变形和几何偏差。

3.6

极限状态 limit states

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求，此特定状态为该

功能的极限状态。

3.7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ultimate limit states

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最大承载力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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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serviceability limit states

对应于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的某项规定限制的状态。

3.9

基本组合 fundamental combination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永久载荷和可变载荷的组合。

3.10

标准组合 characteristic/nominal combination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时，采用标准值或组合值为载荷代表的组合。

3.11

抗力 resistance

结构或结构构件承受作用效应和环境影响的能力。

3.12

作用的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an action

作用的主要代表值。可根据对观测数据的统计、作用的自然界限或工程经验确定。

3.13

一阶线弹性分析 first order linear-elastic analysis

基于线性应力-应变或弯矩-曲率关系，采用弹性理论分析方法对初始结构几何形体进行的结构分析。

3.14

二阶线弹性分析 second order linear-elastic analysis

基于线性应力-应变或弯矩-曲率关系，采用弹性理论分析方法对已变形结构几何形体进行的结构分

析。

3.15

直接分析法 direct analysis method of design

直接考虑结构稳定性和强度性能有显著影响的初始几何缺陷、残余应力、材料非线性、节点连接刚

度等因素，以整个结构体系为对象进行二阶非线性分析的设计方法。

4 计算模型与边界条件

4.1 一般规定

计算模型与边界条件应符合：

1) 自动扶梯桁架的有限元模型约束施加，应符合实际安装条件；

2) 根据约束类型选择施加方式；

3) 约束区域应能准确反映桁架实际约束情况；

4) 自动扶梯桁架不应视为建筑结构的一部分。

4.2 不同情况下的桁架约束

4.2.1 计算静载时的边界条件。桁架不考虑地震作用和风载荷时，可参考表1所示。

4.2.2 计算抗震设计时的边界条件

端部支撑中一个支承为固定支承，其他的支承应设计为在水平可移动。支承状态应为静定。

地震情况下，如果将桁架的下端支承固定，并为了避免因水平平面方向的层间位移，使自动扶梯的

桁架与建筑物的横梁等发生碰撞，将非固定支承两侧横向位移约束住，边界条件可参考表1所示。

4.2.3 计算承受风载荷时的边界条件

承受风载荷时，如仅约束-X侧横向位移时，边界条件可参考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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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考边界条件

计算静载时的边界条件

坐标轴

-X 方向一侧 +X 方向一侧

下端 中支(如有) 上端 下端 中支(如有) 上端

X 自由 自由 固定 自由 自由 固定

Y 固定 固定 固定 自由 自由 自由

Z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计算抗震设计时的边界条件

坐标轴

-X 方向一侧 +X 方向一侧

下端 中支(如有) 上端 下端 中支(如有) 上端

X 固定 固定 固定 自由 自由 自由

Y 固定 自由 自由 固定 自由 自由

Z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计算承受风载荷时的边界条件

坐标轴

-X 方向一侧 +X 方向一侧

下端 中支(如有) 上端 下端 中支(如有) 上端

X 固定 固定 固定 自由 自由 自由

Y 固定 固定 固定 自由 自由 自由

Z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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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极限状态设计法

5.1 一般规定

应选用极限状态设计法设计和计算自动扶梯桁架。

根据实际载荷选择载荷类型，如扶梯桁架结构静力学分析常用的载荷包括重力载荷、额定载荷等。

桁架上的各种作用，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可认为是相互独立时，则每一种作用可分别作为单个作用；当

某些作用密切相关且有可能同时以最大值出现时，也可将这些作用一起作为单个作用。同时施加在结构

上的各单个作用对结构的共同影响，应通过作用组合来考虑；对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各种作用，不应考虑

其组合。

载荷大小、方向和作用区域应符合实际载荷情况。经过试验验证的载荷信息宜作为数据积累，为载

荷施加参考。

对每一种作用组合，桁架设计均应采用其最不利的效应设计值进行。

5.2 极限状态

在桁架计算中应对不同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计算或验算，需要考虑的极限状态可分为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各极限状态的计算不得超过其限制。极限状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桁架或其构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应认定为超过了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a) 结构构件或连接因超过材料强度而破坏，或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

b) 结构或结构构件丧失稳定；

c) 结构因局部破坏而发生连续倒塌；

d) 结构或构件的疲劳破坏。

2) 当桁架或其构件出现下列状态之一时，应认定为超过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a) 影响正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

b) 影响正常使用的局部破坏。

5.3 设计状况

桁架设计应区分下列设计状况：

1) 持久设计状况，适用于结构使用时的正常情况；

2) 短暂设计状况，适用于结构出现的临时情况，包括制造、运输、安装和维修时的情况等；

3) 地震设计状况，适用于结构遭受地震时的情况。结构应符合相关抗震设计标准的规定。

5.4 极限状态设计

对本文件第5.3 条规定的设计状况，应分别进行下列极限状态设计：

1) 对所有设计状况均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2) 对持久设计状况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对短暂设计状况和地震设计状况可根据需要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根据不同的设计状况采用下列作用组合：

1) 对于持久设计状况或短暂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基本组合；

2) 对于地震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地震组合。

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作用的标准组合。

5.4.1 永久载荷

应考虑下面自动扶梯桁架中的永久载荷。如需把载荷简化，假设应合理。

1) 桁架自重

桁架自重可在有限元分析软件中根据重力加速度自动计算。

2) 各组件分布载荷

自动扶梯其他系统组件的自重，包括扶手系统、导轨系统、梯级、梯级链、驱动装置、围裙、

内外盖板以及楼层板等和其它附属设施的分布载荷。

3) 集中载荷

集中载荷包括主机、主驱动轴、扶手传动轴、张紧装置、扶手端部回转轮和控制柜等，这些载

荷以集中载荷方式作用于分析模型。

5.4.2 自动扶梯的结构额定载荷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EA 3023.2—2025

5

根据GB 16899的规定，自动扶梯桁架设计的支承结构应能够支撑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自重加上

5000 N/m
2
的结构额定载荷。

结构额定载荷视为桁架计算中的一种可变载荷。它在有限元分析过程中，也应以均布载荷的形式加

载到下水平段、倾斜段和上水平段。

5.5 雪载荷

根据GB 50009—2012的规定，全国各地雪载荷标准值远低于自动扶梯的结构额定载荷。同时考虑到

自动扶梯上存在大量积雪时无法通行，雪载荷与结构额定载荷不会同时作用，故计算中可不予考虑。

5.6 风载荷

对于受侧向风压的室外型自动扶梯，可按照风力等级10级的风压条件设计。同时也应保证在风力等

级8级的风压条件下自动扶梯能正常运行。也可由建筑物设计方或所有者提供当地基本风压值和地面粗

糙度类别，并写入合同。

计算风载荷标准值时，宜参考建筑物的围护结构，并按照下式计算：

ωk = βgzμslμzω0�……… 1
式中，

ωk--风载荷标准值(kN/m2)；

βgz--高度z处的阵风系数；

μsl--风载荷局部体型系数，可参考图1确定；

μz--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表3确定；

ω0--基本风压(kN/m2)。

阵风系数应按表2 阵风系数βgz表2确定。

表 2 阵风系数βgz

离地面高度(m)
地面粗糙度类别

A B C D

5 1.65 1.70 2.05 2.40

10 1.60 1.70 2.05 2.40

15 1.57 1.66 2.05 2.40

20 1.55 1.63 1.99 2.40

30 1.53 1.59 1.90 2.40

40 1.51 1.57 1.85 2.29

50 1.49 1.55 1.81 2.20

60 1.48 1.54 1.78 2.14

70 1.48 1.52 1.75 2.09

80 1.47 1.51 1.73 2.04

90 1.46 1.50 1.71 2.01

100 1.46 1.50 1.69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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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地面高度(m)
地面粗糙度类别

A B C D

150 1.43 1.47 1.63 1.87

200 1.42 1.45 1.59 1.79

250 1.41 1.43 1.57 1.74

300 1.40 1.42 1.54 1.70

350 1.40 1.41 1.53 1.67

400 1.40 1.41 1.51 1.64

450 1.40 1.41 1.50 1.62

500 1.40 1.41 1.50 1.60

550 1.40 1.41 1.50 1.59

图 1 风载荷局部体型系数

表 3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μz

离地面或海平面高

度 (m)

地面粗糙度类别

A B C D

5 1.09 1.00 0.65 0.51

10 1.28 1.00 0.65 0.51

15 1.42 1.13 0.6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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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52 1.23 0.74 0.51

30 1.67 1.39 0.88 0.51

40 1.79 1.52 1.00 0.60

50 1.89 1.62 1.10 0.69

60 1.97 1.71 1.20 0.77

70 2.05 1.79 1.28 0.84

80 2.12 1.87 1.36 0.91

90 2.18 1.93 1.43 0.98

100 2.23 2.00 1.50 1.04

150 2.46 2.25 1.79 1.33

200 2.64 2.46 2.03 1.58

250 2.78 2.63 2.24 1.81

300 2.91 2.77 2.43 2.02

350 2.91 2.91 2.60 2.22

400 2.91 2.91 2.76 2.40

450 2.91 2.91 2.91 2.58

500 2.91 2.91 2.91 2.74

>550 2.91 2.91 2.91 2.91

地面粗糙度可分为A、B、C、D四类：A类指近海海面和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地区；B类指田野、

乡村、丛林、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乡镇；C类指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D类指有密集建筑群且房

屋较高的城市市区。

对于安装于山区的自动扶梯，风压高度变化系数除按照平坦地面的粗糙度类别由上表确定外，还应

考虑地形条件的修正。

6 结构分析与稳定性分析

6.1 一般规定

桁架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可按结构静力学方法进行弹性或弹塑性分析。节点连接设计和疲劳设计等可

参考GB 50017—2017的相关规定。

结构的计算模型和基本假定应与构件连接的实际性能相符合。

进行桁架杆件内力计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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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桁架杆件轴力时可采用节点铰接假定；

2) 采用节点板连接的桁架腹杆及载荷作用于节点的弦杆,其杆件截面为单角钢、双角钢或T形钢时，

可不考虑节点刚性引起的弯矩效应；

3) 除无斜腹杆的空腹桁架外，直接相贯连接的钢管结构节点，应当符合GB 50017第13章各类节点

的几何参数适用范围且主管节间长度与截面高度或直径之比不小于12、支管杆间长度与截面高

度或直径之比不小于24时，可视为铰接节点；

4) H形或箱形截面杆件的内力计算宜符合GB 50017第8.5节的规定。

结构内力分析可采用一阶弹性分析、二阶P-Δ弹性分析或直接分析，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的最大二

阶效应系数θi.max
Ⅱ

选用适当的结构分析方法。当θi.max
Ⅱ ≤ 0.1时，可采用一阶弹性分析；当0.1 < θi.max

Ⅱ ≤ 0.25

时，宜采用二阶P-Δ弹性分析或采用直接分析:当θi.max
Ⅱ > 0.25时，应增大结构的侧移刚度或采用直接分

析。

一般结构的二阶效应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θi.max
Ⅱ =

1
ηcr

�……… 2

式中：ηcr——整体结构最低阶弹性临界载荷与载荷设计值的比值。

二阶P-Δ弹性分析应考虑结构整体初始几何缺陷的影响，直接分析应考虑初始几何缺陷和残余应力

的影响。

6.2 初始缺陷

结构整体初始缺陷模式可按最低阶整体屈曲模态采用。桁架各方向上的初始几何缺陷代表值的最大

值Δ0应参考制造允许最大公差值确定。

构件的初始缺陷代表值可按下式计算确定，该缺陷值包括了残余应力的影响。

δ0 = e0 sin
πx
l
�……… �

q0 =
8Nke0
l2

�……… 4

式中：

δ0—离构建端部x处的初始变形值；

e0—构件中点处的初始变形值（mm）；

x—离构件端部的距离（mm）；

l—构件的总长度（mm）；

q0—等效分布载荷（N/mm）；

Nk—构建承受的轴力标准值（N）。

构件初始弯曲缺陷值
e0
l
，当采用直接分析不考虑材料弹塑性发展时，可按表4取构件综合缺陷代表

值；当采用直接分析考虑材料弹塑性发展时，应按照GB 50017相关条款考虑构件初始缺陷。

表 4 构件综合缺陷代表值

对应于GB 50017 表7.2.1-1和表7.2.1-2中的柱子曲线
二阶分析采用的

e0
l
值

a类 1/400

b类 1/350

c类 1/300

d类 1/250

6.3 一阶弹性分析

桁架的内力和位移计算采用一阶弹性分析时，应按照GB 50017相关规定进行构件及连接和节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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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二阶 P-Δ弹性分析

采用仅考虑P-Δ效应的二阶弹性分析时，应考虑结构的整体初始缺陷，计算结构在各种载荷或作用

设计值下的内力和标准值下的位移，并按照GB 50017相关规定进行构件及连接和节点设计。

6.5 直接分析

直接分析法应考虑二阶P-Δ和P-δ效应，同时考虑结构和构件的初始缺陷，并按照GB 50017相关规

定进行构件及连接和节点设计。

7 极限状态设计法的载荷组合与结果评价

7.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载荷组合与结果评价

自动扶梯桁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用组合应为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的组合；

2) 每个作用组合中应包括一个主导可变作用或一个地震作用。必须计算由结构额定载荷作为第1

个可变载荷的载荷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3) 应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γ0Sd ≤ Rd�……… 5

式中，

γ0—结构重要性系数，可参考表5的规定。安全等级可参考GB 50068的规定确定，但不宜低于安全

等级二级；

表 5 结构重要性系数γ0

结构

重要性系数

对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

对

地震设计状况
安全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γ0 1.1 1.0 0.9 1.0

Sd—载荷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Rd—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应按照GB 50017的规定确定。

对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基本组合。载荷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假设其

载荷与载荷效应为线性关系，按下式计算：

Sd =
i≥1

γGiSGik� +γPSP + γQ1γL1SQ1k +
j>1

γQjγLjφcjSQjk� �……… 6

式中，

γGi—第i个永久载荷的分项系数，应按照表6选用；

表 6 自动扶梯桁架的作用分项系数

适用情况

作用分项系数

当作用效应对

承载力不利时

当作用效应对

承载力有利时

γG 1.3 ≤1.0

γP 1.3 ≤1.0

γQ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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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P—预应力作用的分项系数

γQj—第j个可变载荷的分项系数，其中γQ1一般为结构额定载荷Q1的分项系数；

γLj—第j个可变载荷考虑使用年限的调整系数，应按本文件表7的有关规定采用，桁架设计使用年限

不宜高于50年；

表 7 自动扶梯桁架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载荷调整系数γL

桁架设计使用年限（年） 5 50 100

γL 0.9 1.0 1.1

注：当设计使用年限不为表中数值时，调整系数γL可按线性内插确定

SGik—第i个永久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SP—预应力作用有关代表值的效应；

SQjk—第j个可变作用标准值的效应，其中SQ1k一般为结构额定载荷的效应；

φcj—第j个可变载荷的组合值系数。结构额定载荷的组合值系数不宜小于0.7，风载荷的组合值系不

宜小于0.6。对地震设计状况应参考相关标准进行计算。

7.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载荷组合与结果评价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确保自动扶梯的正常运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计算包含永久和可变载荷标准值产生的挠度。该挠度不应大于支撑距离的1/400。

2) 应计算可变载荷标准值产生的挠度，不应大于支撑距离的1/500。

3) 应计算GB 16899中规定的：根据结构额定载荷计算的最大挠度，不应大于支承距离的1/750。

4) 按照T/CEA 301-2023规定，对于公共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结构额定载荷计算的

最大挠度不应大于支承距离的 1/1500。

5) 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采用载荷的标准组合，并按下列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Sd ≤ C�……… 7
式中，

�—设计对变形等规定的相应限制，由上述规定或有关结构设计标准的规定采用。

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假设其载荷与载荷效应为线性关系，按下式进行计算：

Sd =
i≥1

SGik� +SP + SQ1k +
j>1

φcjSQjk�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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